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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工作方案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及江苏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江苏省师范生基本功大赛实施方案文件精神，为了推进我院教师教育改革，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强化教学实践环节，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切实提升人才培养培养质量，决定在我院开展第二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竞赛，并选拔优秀学生参加2017年全省第六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1、成立第二届师范生基本功大赛组委会
主  任委员：陈克军
副主任委员：杨  枫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祖保  叶  亮  刘新学  李京龙  李贵希  吴月华
张茂林  张  强  耿  直  谈秀菁  黄一莉     
2、成立学前教育组、小学教育语文组、小学教育数学组、小学教育英语组、艺体教育美术组、艺体教育音乐组六个竞赛工作组。
3、主办及承办单位
大赛主办单位：教务处
大赛承办单位：
特殊教育学院（小学教育语文组；小学教育数学组）
学前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组）
语言学院（小学教育英语组）
美术学院(艺体教育美术组)
音乐学院（艺体教育音乐组）
二、参赛对象
我校2015级师范类相关专业在校专科学生。
三、比赛时间及地点
1、比赛时间：2017年5—6月份（6月5号之前完成全部比赛）。
2、比赛地点：具体比赛地点由各承办单位确定。
四、比赛内容和权重
各竞赛组比赛内容和权重参照江苏省教指委《第五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实施方案》设置。
五、奖励办法
1、比赛设个人奖和组织奖。个人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按每个学科参赛人数的10%、20%、30%确定。设组织奖若干名。
2、选手的获奖证书由学校教务处统一颁发。
六、大赛工作安排
1、宣传发动
各相关学院认真学习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的文件精神，对师生进行充分宣传发动，提高师生对教学基本功训练的认识。结合大赛比赛项目及相关内容，制定与落实各项技能训练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形成人人训练、层层参赛、点面结合的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学生教学基本功整体水平。
2、各竞赛工作组制定比赛方案
各竞赛承办单位要成立竞赛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实施方案的要求和文件精神，设置竞赛项目，制定详细的比赛方案，并于4月28日前将各组竞赛方案和各竞赛项目参赛选手名单上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制定比赛方案时，要本着“鼓励全员参与、倡导以赛促练”的基本原则，充分发动学生全员参与竞赛，各项目组参赛人次的总和应不少于该专业在校生的90%。
3、竞赛组织工作要求
根据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的实施细则，各组参赛选手的产生将分专业按比例以自愿报名和随机抽取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学校教务处将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学生参加各竞赛组的比赛。
各竞赛承办单位要精心组建大赛命题组、竞赛组和考务组等，做好大赛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同时注意材料（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等）的收集和积累。
各组竞赛完成后，要在2周内将向学校提交以下材料：①各项目获奖选手名单；②各竞赛组竞赛工作总结（要求有过程性图片或影像）。该材料作为组织奖评选的依据之一。
4、推荐省级竞赛选手
各竞赛组在竞赛的基础上，根据参赛选手的综合实力，选拔确定参加第六届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的推荐选手名单(纸质稿和电子稿)，于6月5日前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5、制定强化训练方案并实施
在参加省级竞赛推荐选手名单确定后，各学院要进一步研究制定选手的训练指导方案，有效利用暑假时间进一步提高参赛选手的各项技能，争取在省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6、师范生教学基本功竞赛组织工作研讨交流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师范生教学基本功的训练与竞赛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同时注重常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资料的积累，尤其是典型案例的搜集和整理。
7、教务处实践教学科联系人：何燕春；电话：89668036，邮箱：sjjxk55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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